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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發會）檢討本（106

）年國民旅遊卡（以下簡稱國旅卡）新制及回應民眾訴求

，惠請依說明三填列調查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國發會本年3月31日發力字第106110026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前開國發會函略以，為檢討「106年國民旅遊卡新制」

及回應民眾於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」提案「配合勞基

法修正，政府應取消國旅卡，恢復不休假獎金」之訴求，

請本總處擴大徵詢公務人員對於國旅卡是否維持觀光旅遊

額度限制與是否更名等意見。

三、檢附「國民旅遊卡制度精進意見調查表」1份如後附，請

依式填列，並於本年5月31日（星期三）下班前，免備文以

電子郵件傳送本總處承辦人電子信箱（jojo175@dgpa.gov

.tw）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

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

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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